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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減股份溢價賬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二零一一年十月

十八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之公佈及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之通函（「通

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削減股份溢價賬。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佈所用之

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削減股份溢價賬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獲法院批准，而法院命

令之蓋印文本已由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正式註冊。據此，削

減股份溢價賬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生效。

承董事會命

金山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王大勇

香港，二零一二年一月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王大勇先生、田文煒先生、王同田先生及陳瑞 *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李儀先生、

蘇斌先生、李峰先生及王道遠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趙瑞強先生、曹貺予先生及厲培明先生。

* 僅供識別


